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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［摘　要］　在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下，近年来我国乡村得到了很大发展。然而在以城市
化、现代化为指标的评价体系中，乡村及其文化往往被视为落后、改造的对象，以致于其真正
的价值和意义往往被忽视。因此，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重视乡村及其文化。在保护乡村文
化上，要尊重其变迁，追求一种和谐发展的农村发展理念，使乡村成为我们未来的精神家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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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城镇化影响下的乡村及其文化

当代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弱化、疏离与解构现象，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。

这一情况不仅存在于农村，而且在城市也表现得非常突出。目前，城市中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是不

存在的，而在农村，原有的生活共同体———村落———还保持着大致的轮廓。在未来，是不是城镇化

建设就意味着村落社区的必然瓦解，人与人之间必然要走向疏离？这是我们必须要追问的，同时

也是涉及到城镇化发展理念的大问题。在过去的城市化建设中已出现过很多弊病，不应该让它借

着目前正在大规模推行的城镇化建设而延伸到农村中去。

那么，在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，农村发展的理念到底应该是怎样的？我们不少学者抱有理想

主义的想法，认为农村的后发优势是关键。而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，对于城镇化过程中文化变迁

的关注，应该建立在一个清晰的价值体系之上。目前建立在物质文明发展基础之上的先进与落后

的判断，使得农村成为被抛弃的生存空间，如果没有土地价值的支撑，农村几乎是一无是处，乡土

文化保护的呼吁不过是一种怀旧情绪的宣泄。讨论应该从这里起步。现在，我们在农村发展中考

虑更多的理念是路路通、数字化、ＧＤＰ等等，这是一种被偏颇的发展观所绑架的理念。或者说，我

们往往将乡村看作是经济落后的或具有经济发展潜力的地方，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创造条件使乡

村经济发展了便一了百了，而没有将乡村看作是涵括活生生的个人和群体的文化空间，没有看到

他们是凭借自己的生 活 传 统 与 文 化 创 造 在 赋 予 生 活 意 义，经 济 的 穷 富 只 是 幸 福 感 的 众 多 维 度 之

一。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，如果我们对于农村的发展理念充满了纠结、混乱，就很难从根

本上解决我们的新农村建设的质量问题。

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农村视为落后的象征，似乎通过实施多种帮扶政策使之发展起来，像我

们的城市一样“先进”，然后农民的幸福感就提升了。现状是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很多突出问题，

已经使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在时间和空间上离我们不远的农村，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，记忆犹



新的感受一方面警告人们远离物质匮乏、贫困艰苦的农村，另一方面和谐的人与自然、温馨的人际

关系、悠然的生活节奏又严重挫伤着正在享受“现代化”成果的人们，“社会进步”与幸福感下降成

正比，纠结在物质文明与精神安顿的冲突之中，所有社会成员似乎都染上了“现代病”。

如果我们有选择的能力，那么既能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享受童年的纯真，又能从城市空间中获

取物质财富并掌握使 用 这 些 财 富 的 知 识，这 似 乎 成 为 后 现 代 的 理 想。我 们 想 象 熊 掌 和 鱼 可 以 兼

得，但是请注意———我们在思 考 城 镇 化 时，熊 掌 和 鱼 似 乎 都 在 城 市，这 种 扭 曲 的 发 展 观 与 扭 曲 的

ＧＤＰ如果不是本质地，至少也是深刻和重要地引导着社会矛盾变得尖锐。以此为逻辑起点思考城

市化发展与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变迁，才具有顶层设计的意义。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如何辩证、全面、

准确地看待 传 统 的 农 耕 文 明，如 何 清 晰、理 性 地 判 断“现 代 化”的 本 质 意 义，是 文 化 保 护 的 思 想

基础。

二、静止，还是变迁？———对乡村文化保护方法、评价的思考

在保护的方法上，重视乡村文化，并不是通过保护让我们的乡村文化静止，而是还要尊重乡村

的文化变迁。乡村文化，只有跟乡村的未来发展相和谐，跟老百姓过日子不冲突，才能引动我们广

袤乡村社会的文化之河长流。但我们现在常常将很多话混着说，总要追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

标准，这就容易出问题。比如说，文化传承的公益性保护作为一种发展类型，就应该完全是被供养

式的保护，而与社会发 展 利 益 无 关，这 样 的 保 护 方 式 肯 定 有 其 适 合 的 应 用 对 象，但 它 肯 定 不 是 全

部！在文化传承保护中，很多人都嚷着要保护这样那样的“活化石”，就像人类保护大熊猫一样，它

连繁殖的能力都退化了，得人工授精，保护它有什么意义？！但如果我们从物种多样性的原则出发

来理解，那么它就应该受到保护。但即使是这样，对大熊猫生活的那个区域的老百姓来说，这种选

择性的保护也绝非公平。因此，应该有一种保护类型是供养式的，相对静止，但必须符合文化持有

者的意愿。

那么，面对中国农村的发展，其合理性到底如何判断？大体而言，村落的保护应动静结合。大

家都提“利用性的保护”和“保护性的利用”，这两个词完全不一样，两者的差别可能就包含着动静

之别。从动静结合的角度来看，要把村落的文化保护和社会发展进行类型细分，区别哪些是静态

的保护，就是出于公益目的而给予保护，哪些又是可被利用同时又能实现保护的，哪些是保护了之

后要利用的。我个人认为，最理想的应该是利用性的保护，就是激活它的传统，并使它在现代的发

展能产生现实效益。

但是，谁来判断这个变迁是否合适呢？我认为生活于当今时代的学者应该有所担当。当然，

我们在讨论文化传承保护的问题上，做文化价值判断的时候，常常跟当地民众利益发生矛盾。我

们常常一厢情愿地嚷嚷：“这东西这么宝贵，他居然没留！”但我们却很少思考人家过日子，凭什么

要给我们留？我们的期望与老百姓的期望之间，存在一种悖论。这是很普遍的情况。在我们文化

的价值体系中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，文化保护的国家选择和地方选择，是要有文化学者来判断的。

再比如说我们收集民歌。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花了３０年的时间，收集了４０多万首民歌。

有一类叫劳动号子，它在数据库里分到六级之下，我们认为它极具人文价值、历史价值，但你要老

百姓天天唱号子吗？伐木的已经不伐木了，放排的也不放排了，拉网的也不拉网了，打夯的也不打

夯了，此时即便我们觉得号子再美好，也不可能让老百姓像以前那样天天唱。我们要么直接让它

进博物馆，要么就通过文化艺术作品来传承保护，或者将其变成舞台艺术，成为艺术家创作的源泉

素材，等等。但是，我们没有权利让老百姓承担传承号子的责任，因为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。事

实上，如果当地老百姓珍视这种历史的记忆，那么他们一定会促其转型，转向艺术化表演，或者转

向仪式化，这都是合理性的发展。总之，社区文化的发展，应该让成熟的社区自己来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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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乡村文化保护的和谐理念与追求

回到文化发展的主旨问题上说，我们应该是追求一种生活在传统与未来之间的和谐，一种社

会组织的和谐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文化传统当中，能发现很多在深层跟未来发展密切相关的先进、

宝贵的文化要素。以此来反省我们当下的发展现状，就会发现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迷失，应该

通过乡村的发展走出迷途，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正途。例如，在某些村落的中元节仪式中，由于孝

道观念的普遍存在，其仪式中的神圣性得以传承下来，起到了缓解城市化进程中的老龄化问题，真

是功德无量！这就代表 了 传 统 与 未 来 的 和 谐。相 反，北 京 电 视 台 有 一 档 专 门 关 注 家 庭 纠 纷 的 节

目，几乎全部都是农村有关房产的各种纠纷，这是有其必然性的：在当前的改革当中，新农村建设

使农民上了楼，然后房屋的价值被越来越明确地认知，在老人的房产与赡养上就产生了无数的家

庭纠纷。以上一正一反两种情形，恰好都发生在我们最具传统味道的农村社区，很能说明问题。

就乡村社区的服务理念而言，毫无疑问，应该指向村民。但目前为什么以服务乡村为己任的

地方政府，还有那些进入乡村的投资集团，会招致那么多的批评呢？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，世世代

代生活在乡村社区中的农民，忽然成了政府管理部门及多种利益集团相博弈的对象，博弈的筹码

就是他们脚下的土地。在乡村社区的服务理念上，应该有一个最简单的指标，那就是农民利益的

最大化。如果符合这一指标，那么就可以肯定这个发展模式是比较好的，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，反

之则否。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，当前利益最大化的根本就不是农民，农民在博弈场上处于弱势，

信息不对称，声音很微弱。

在这方面，学术界有要检讨的地方，学人缺乏对乡村社会的长期的服务意识，而且在中国农村

发展问题上解构的多，品头论足的多，建构的少，而真正能帮上忙的就更少。学术界服务农民，目

前只有民俗学、社会学、民族学、人类学参与的比较多，其实应该是多学科整体参与才对。中国农

村问题如此复杂，应该有更多学科的共同关照与互相沟通。

在当代中国村落中，人的发展是经常被忽视的；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中，村落基本上还是帮扶对

象，是一个人们要逃离的地方，而不是被人们主动选择的对象。而越来越多的“城里人”，意识到被

破坏的城市生态不宜久居，往往选择侵占乡村的好山好水来盖别墅，或开辟旅游景区。在充分城

市化的时代，将来还能有乡村社区的一席之地吗？那时候人跟人的相邻相处会是什么样？这应该

是引导我们研究与思考的关键问题。我们或许应该理性地提出这样一个目标：就是在未来中国社

会的发展中，村落应该成为未来中国全体公民可选择的生活空间之一，而不分高端低端，乡村成为

不少人愿意回去建设的地方，成为不少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栖居的地方，这应当是中国村落发展的

理想目标。但前提是，那时候富裕起来的村落还为未来保留着我们的精神家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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